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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2)及 13.51(2)(h)條作出之公告 
 

 
本公告乃由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稱“交易所”）的證券上市規則（下稱

“《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和第 13.51(2)(h)條之規定發佈，涉及公司的執行董事

藍國慶先生和藍國倫先生，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伍志堅先生（下稱“三位董

事”）。 

 

玆提述交易所於 2024 年 7 月 8 日發佈的紀律處分聲明（下稱“聲明”），該聲明涉及

智富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票代碼：7，下稱“智富資源”），一間於交易所

上市的公司，及其 10 名董事或前董事（下稱“相關董事”）的紀律行動，其中包括藍

國慶先生（他擔任智富資源執行董事直至 2024 年 2 月 6 日）、藍國倫先生（他擔任智

富資源執行董事直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及伍志堅先生（他自 2000 年 9 月 8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擔任智富資源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聲明，交易所發現 (i) 智富資源在

其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半年度業績報告中，涉及到五宗土地價值的披露和/或估值

方法的披露方面違反了《上市規則》第 2.13(2)條；及 (ii) 相關董事違反了《上市規

則》第 3.08 條的職責以及他們作為董事的承諾，其承諾盡力遵守上市規則，並採取足

夠措施確保其對相關估值的依賴在具體情況下是合理的（其中包括向估值師查詢有關

估值所採用的假設、方法和可比參數），也應確保智富資源遵守《上市規則》第

2.13(2)條。為此交易所決定根據聲明，對智富資源和相關董事採取制裁和指示。有關

詳細資訊，請參閱交易所網站上發佈的聲明。 

公司董事會（下稱“董事會”），不包括三位董事，已審閱了該聲明，並認為三位董

事任何一人均能根據《上市規則》第 3.08 條和第 3.09 條的要求，妥善履行其董事職

責，並仍適合繼續擔任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視情況而定），理由如下： 

1. 聲明中未發現任何關於三位董事中任何一人不適合擔任香港上市公司董事的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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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聲明詳細描述的事件未涉及三位董事任何一人的不誠實、欺詐或誠信問題； 

3. 根據董事們的所知、資訊和確信，聲明中所述事項與本集團的事務無關，不會對

本集團產生任何影響；以及 

4. 董事會（不包括三位董事）認為三位董事的專業知識、技能和他們過往在本集團

管理經驗及認識，對本集團未來的發展和業務管理有所脾益，並將繼續為此做出

貢獻。 

除該聲明和本公告中所披露外，關於三位董事任何一人就《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

(v)條或第 13.51B(2)條的規定，或就他們在本公司董事職位上相關的事宜，概無與其有

關的其他資料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承董事局命 

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藍國慶 M.H., J.P.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藍國慶先生, M.H. J.P. ，藍國倫先生及翁惠清女士，
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健偉先生、伍志堅先生及康曉龍先生。 
 
*只作識別用 


